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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(2017)京0112民初8693号案件情况说明
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：
贵院于2017年8月24日通过摇号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通州区砖厂南里（土桥华远铭悦园）16号楼1单元2203室房地产市场价值进行评估，贵院于2017年10月10日将《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委托函》邮寄至我公司。
[bookmark: _GoBack]2017年10月18日我公司评估专业人员同承办法官联系，了解房屋情况，法官表示估价对象首付款已交清，但贷款未办下来，权属情况不明确。我公司评估专业人员表示需提供房屋现有相关权属资料及说明。
2017年11月9日，我公司收到法院寄来的《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》[合同编号：XF542518]复印件、《收据》复印件及《说明》，表示因买受人资信问题公积金贷款未获批准，买受人尚未付清房款全款且未提供《契税减免证明》，此户产权证未能办理。
在未提供权属证明文件、房屋产权问题尚未明确、估价委托人未对其权属问题进行设定的前提下，我公司无法对涉案房屋进行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。

特此说明。
                    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12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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